项目（民生）资金绩效监控表（参考格式）
填报单位（盖章）：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
	项目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类型
	经常性□              一次性□   新  增□              延  续☑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概况（填写项目立项依据、资金预算、绩效目标）
	湖南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调整城市最低保障指导标准和救助水平及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的通知湘民发{2020}34号的文件
保障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


	截止目前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截止当前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1640  万元，项目使用资金1640 万元，（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低保人员保障基本生活费每月补助已发放，确保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截止当前项目产出和效果（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的措施
	2021年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已全部发放到位
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进步。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缓解了城市低保人员家庭生活困难，改善了城市低保人员家庭的生存条件，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填报人：吴依文   联系电话：15707330416   填报日期：2022年3月1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40万元
	1640万元

	10
	100%
	　10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40万元
	1640万元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如期发放
	　保障了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保障了其生存发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享受人数
	3477人
	1731人
	10
	10
	

	
	
	
	享受标准
	360元/月380元/月
440元/月
460元/月
550元/月
	360元/月380元/月
440元/月
460元/月
550元/月
	10
	10
	

	
	
	质量指标
	享受对象的精准认定
	95%
	95%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到位
	96%
	96%
	10
	9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小于等于550元/月
	小于等于550元/月
	10
	9
	

	
	效益指标（30分）
	社会效
益指标
	扶贫帮困
	96%
	96%
	20
	19
	　

	
	
	可持续影响指标
	应发尽发
	96%
	　96%
	10
	9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6%
	　96%
	10
	9
	　

	总分
	100
	95
	


（2021年度）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1〕11号文件要求，现将2021年度本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立项背景
  目前渌口区城市低保2692户，3477人。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调整城市最低保障指导标准和救助水平及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的通知湘民发{2020}34号的文件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走好每一步审批流程，确保一户一档资料齐全，严格审查后进行办理，逐步纳入，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工作原则和标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城市低保指导标准为每人每月360元，城市低保依据政策补差发放，补贴标准是360元/月、380元/月、440元/月、460元/月、550元/月2021年财政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使用1640万元。
2.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通过社会化发放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费补助1640万元，累计发放33454户、43876人。
（2）项目完成质量。
2021年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人员每月补助率100%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城市低保人员每月补助率100%，确保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进步。
（2）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缓解了低保人员家庭生活困难，改善了低保人员家庭的生存条件，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1年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渌口区城市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充分利用村（社区）公开栏，政务公开栏等宣传阵地，以张贴，开展政策咨询等活动形式，广泛宣传政策，社会公众对政策率逐步提高，并在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始终按照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退尽退，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良好的社会效益。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发放明细在互联网+监督平台、湖南监督服务微信群平台上公开。
2021年渌口区城市低保基本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5分，自评结果为优秀。









项目（民生）资金绩效监控表
填报单位（盖章）：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高龄补贴
	项目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    类型
	经常性□              一次性□   新  增□              延  续☑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概况（填写项目立项依据、资金预算、绩效目标）
	《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1〕11号文件
确保高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
2021年全年预算数655.74万元。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截止目前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截止当前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655.74万元，项目使用资金 655.74  万元，（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高龄补贴每月补助已发放，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截止当前项目产出和效果（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的措施
	2021年高龄补贴费已全部发放到位
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缓解了高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进步。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高龄补贴资金的发放，缓解了老年人生活困难，改善了生存条件，让老年人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填报人： 陈玲   联系电话：1871151724   填报日期：2022年3月1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高龄补贴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3.12万元
	655.74万元
	655.74万元

	10
	100%
	　10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63.12万元
	655.74万元
	655.74万元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切实做好高龄老人生活补贴
	　 做好了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享受人数
	9918人
	9918人
	10
	10
	

	
	
	
	享受标准
	50元/月、100元/月，500元/月
	50元/月、100元/月，500元/月
	10
	10
	

	
	
	质量指标
	享受对象的精准认定
	95%
	96%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到位
	96%
	96%
	10
	9
	

	
	
	成本指标
	月拨付资金
	小于等于500元/月/人
	小于等于500元/月/人
	10
	9
	

	
	效益指标（30分）
	社会效
益指标
	扶贫帮困
	95%
	95%
	20
	19
	　

	
	
	可持续影响指标
	应发尽发
	95%
	95%
	10
	9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6%
	96%
	10
	9
	　

	总分
	100
	95
	


（2021年度）





株洲市渌口区高龄津贴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1〕11号文件要求，现将2021年度本区高龄津贴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立项背景
  2021年渌口区领取高龄津贴9918人。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精神，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做好该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2021年财政高龄补贴总投入655.74万元。
3.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区高龄补贴标准：90-99周岁的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月100元，80-89周岁的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月50元，年满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0元，2021年财政高龄补贴使用655.74万元。
4.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区高龄补贴通过社会化一次性发放
（3）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3.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我区累计发放一次性高龄补贴费655.74万元，累计发放9918人。
（2）项目完成质量。
2021年渌口区高龄补贴补助率100%
（3）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渌口区高龄补贴补助率100%
4.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高龄老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公众满意度100%。
（3）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我区高龄补贴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凡申请生活补贴的高龄老人，应在年满周岁的前一个月向户口所在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户口薄复印件各3份，近期一寸免冠照片3张，手持当月杂志或者报纸能看清时间的6寸相片1张，填写《申请审批表》3份一并上交。
村（居）委会收到申请后，入户调查核实，签署意见后上报乡镇民政办；乡镇民政办审核签署意见盖章后，上报区民政局，由区民政局向区财政局进行资金申请发放。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已按时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对2021年渌口区高龄补贴资金绩效评价，认为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我区为老年人群体和社会公众对政策知晓率逐步提高，对高龄补贴政策及项目满意度较高，高龄老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2021年渌口区高龄补贴专项资金绩效得分为95分，自评结果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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